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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研究生在

学期间发表论文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处、科、室，各教研室： 

为了加强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科研素

质及创新能力，更加客观地评价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结合北

京大学医学部有关精神及医院实际情况，经 2012 年 12 月 4

日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简称学位分会）

会议充分讨论，对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著规定进行调整和

补充，请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参照执行。本规定自下发之日

起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补充规定（试行）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2012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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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研究生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补充规定（试行） 

 

经 2012 年 12 月 4 日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简称学位分会）会议充分讨论，对研究生在学期间

发表论著规定进行调整和补充，重点在于明确对研究生无 

SCI 收录论著发表或正式接受函者申请学位的途径和方法，

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著的规定》

（2006.6）的补充： 

一、导师可推荐名下研究生以 SCI 文章投稿形式申请硕

士科学学位。所投文章发表后，导师方可再次推荐名下研究

生以 SCI 文章投稿形式申请硕士科学学位。 

二、以二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 SCI 收录文章形式申请博

士学位者，IF 值大于 4.0 者不再需要提交特殊说明。 

三、对于无 SCI 收录论著发表或正式接受函者申请学位： 

1、符合下述条件时，导师可向分会推荐名下未发表学术

论著的研究生（不包括专业学位硕士、长学制、专业学位博

士）申请学位。 

 近５年导师名下研究生： 

发表    收录文章    总和

   毕业（要求发表文章）人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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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以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责任作者发表学术论著的

IF 值计算：按照均值（IF 值/共同作者人数）计算。 

（2）毕业（要求发表文章）人数：科学学位博士、科学

学位硕士毕业人数。 

2、对于研究生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因申请专利而不能发

表论著者，所申请专利为发明专利者，其学位问题可提交学

位分会审议。所申请专利实质审查通过后，导师方可再次推

荐名下因申请专利而未能发表论著的研究生申请学位。 

3、学位论文评阅采用盲评（学位论文需在答辩前 2 个月

提交教育处，由教育处聘请相关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辩

通过后，由学位分会审核评分，按照评分成绩排序。学位分

会建议授予学位人数不超过申请总人数的 30％。 

四、未尽事宜参照《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在学期间发

表论著的规定》（2006.6）有关条款执行。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2012 年 12 月 12 日 


